杰出贡献奖、特别贡献奖；协会优秀工作者、社会公益奖
推 荐 条 件

基本原则：获奖单位和个人应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积极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敬业奉献，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在行业发展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一、“杰出贡献奖”获奖条件：
1、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品牌建设、科技创新、企业发展、诚信经营等方面成绩突出者；

2、在行业发展过程中有积极建树的海内外专家、学者、优秀设计师等；

3、为中国家具协会第四届理事会成员，并积极参加中国家具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且按时缴纳会费。

二、“特别贡献奖”获奖条件：

在中国家具协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过特定的历史作用；在20 年间始终关注行业发展趋势，为中国家具行业的不断发展建言、建议并大力推动；为中国家具协会20年的成长做出过突出贡献。
三、“协会优秀工作者”获奖条件：
1、在协会工作5年以上；

2、为行业、为企业、为政府服务表现突出；

3、在促进企业改革、技术创新、开拓市场以及加强行业自律、保护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成绩显著。
四、“社会公益奖” 获奖条件：
1、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关注公益事业，如抗震救灾、资助教育事业、助残扶贫、环境保护等，累计捐赠款物100万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
2、是中国家具协会会员单位。
